
附件5

森林火灾扑救现场操作建议

为高效、有序、安全的扑救森林火灾，各镇（街道）在发生可能造成较大过火面积的野外（林地）着火时，应迅速明确现场总负责人，并第一时间成立相关工作组：

1.综合协调组：负责上联下通，实时与区森防办反馈火场扑救情况（起火时间、地点、林相、扑救人员数量、现场指挥人员的姓名职务电话、起火原因等）。

2.交通保障组：负责指挥、协调现场车辆停放、制止群众围观和禁止拍摄。

3.地形水源组：负责协调对接消防车、桶装水、提供附近取水点等，安排2至3名熟悉当前地势的村民，负责引导各扑救组进入火场。

4.抢险救援组：由发生地镇（街道）半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组成，必要时区级扑救力量增援，指定好小队负责人。

5.后勤保障组：3人，负责协调补充森林防灭火物资装备，供应矿泉水、八宝粥、面包等。

6.火场看护组：明确现场责任人，2人为一组，携带必要的工具、水，看护区域为40米左右，看护时间不低于明火熄灭后4小时。

 


